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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提升各自业务板块的经营业绩，共同实现上市公司股东价值最大化。

（2）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加强激励机制建设，完善人才选拔、任用、

激励及保障体系，确保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团队稳定，增强管理团队凝聚力，加强人力资源和团

队建设，全面提升上市公司业绩和市场竞争力。为保证经营管理团队的凝聚力，上市公司将不对标的

公司人力资源结构进行大规模调整，以实现平稳过渡。 同时，上市公司将与管理者、员工进行充分沟

通，听取多方意见，最大程度提高本次重组的整合绩效。

（3）完善财务管理和内控体系。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基于双主业发展战略的特点，通过

建立统一的财务管理体系和风险内控体系，逐步加强两条业务线之间的管理整合。 上市公司将建立

统一的资金平台和财务信息支持系统，统筹财务人员的委派、管理和培训，推进财务管理从会计核算

向价值管理转型，加强融资渠道建设，提升企业融资能力，统筹债务和资本融资，优化资本结构。上市

公司将对双主业各自的资产、负债、盈利等指标进行统筹管理，从整个公司层面优化资本结构，进行

筹资规划、成本管理和全面预算协同管理，提高双主业之间的财务协同效应。上市公司还将进一步完

善以风险管理为导向的内部控制体系，保证各项业务活动的平稳运行，堵塞漏洞、消除隐患，防止并

及时纠正可能出现的各种错误、舞弊行为，保护上市公司财产的安全、完整。

（4）营造良好企业文化氛围。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从长期发展的角度出发，在百货零售

业务和医疗养老业务各自形成的原有企业文化的基础上进行适度融合，逐步构建统一的企业文化理

念体系，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综上，上市公司拟采取的风险应对措施符合上市公司的发展战略，能在较大程度上确保上市公

司的平稳正常运营，应对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可能面临的风险。

三、关于标的资产财务数据及估值情况

（十四）预案披露，三胞国际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98.74%,上市公司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

90.80%。请公司结合同行业公司水平，分析标的资产资产负债率较高的原因及其合理性。补充披露本

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分析公司长期及短期偿债风险及流动性风险。请财务顾问

发表意见。

答复:

1、三胞国际资产负债率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三胞国际主要从事养老服务业务，同行业公司的公开财务数据较少，根据以色列上市公司SHL

披露信息，其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明细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总资产 56,373 66,161 62,688

总负债 18,804 24,147 24,356

所有者权益 37,568 42,014 38,333

资产负债率 33.36% 36.50% 38.85%

数据来源：Wind资讯

可见， 三胞国际的资产负债率远高于SHL。 三胞国际截至2015年9月30日的资产负债率较高主

要系杠杆收购Natali所致。 2014年，三胞国际对外借款合计4.24亿元用于收购Natali，交易完成后三

胞国际持有的主要资产即为Natali股权，由此造成三胞国际的资产负债率高达98.74%。

2015年12月末， 赛领辅仁等6家投资机构向三胞国际合计增资6,000万美元用于偿还部分前期

并购借款，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三胞国际的资产负债率水平已经显著下降。

2、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偿债风险分析

截至2015年9月30日，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90.80%，其中相关有息负债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明细 2015年9月30日

短期借款 283,133.6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7,845.99

长期借款 193,108.09

应付债券 163,433.13

合计 647,502.81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齐鲁干细胞和安康通没有银行借款，三胞国际银行借款规模为21,000万元。

因此，不考虑其他因素，本次交易结束后，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将增加21,000万元银行借款，对

上市公司的整体负债水平影响较小。

本次交易完成前，上市公司主要从事百货零售，因此短期周转性负债的比例较大，一般作为循环

贷款使用，可以持续为公司提供资金支持。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持有的南京中心大楼资产没有抵

押，该处资产处于南京城市核心区，评估价值为451,795万元，预计可以获得贷款约22亿元。 截至

2015年9月30日，上市公司账面货币资金为18.8亿元，有力的保障了上市公司的流动性安全。此外，本

次交易拟通过重组配套融资投入12亿元偿还银行贷款。综上，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长期及短

期偿债风险及流动性风险仍处于可控水平。

3、中介机构核查

（1）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三胞国际资产负债率较高主要系债务融资收购Natali所致，具有

合理性。 不考虑其他因素，本次交易结束后，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新增债务有限，对上市公司的

整体负债水平影响较小，上市公司的长期及短期偿债风险及流动性风险仍处于可控水平。

（十五）预案披露，标的资产最近两年及一期净利润均呈现亏损或微利，经营活动现金流呈现负

值或波动较大， 请补充披露标的资产未来三年盈利预测情况与历史业绩情况出现较大背离的合理

性，未来业绩实现的可行性。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答复：

1、安康通未来盈利预测与历史业绩差异情况

2015年中，三胞集团完成对安康通的收购后引入了新的管理团队，重新规划了发展战略。近半年

来，安康通业务迅速发展，收入规模及盈利能力均在持续的改善过程中。

未来安康通业务的增长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1）伴随老龄化的加剧以及政府养老政策的颁发和实施，政府对养老业务的重视和投入逐渐加

大，民众健康养老意识逐步增强。在付费用户的获取渠道上，安康通将从目前政府购买的单一渠道扩

展为B2B、B2C与政府购买渠道相结合，实现收入获取渠道的多元化。

（2）在原有信息服务和援助服务的基础上，安康通提供给用户的产品和服务将增加电话医生、

绿色就诊通道、慢病诊疗服务、紧急救援通道等内容。同时，对政府客户而言，公司将扩大原有信息服

务和援助服务的范围，除了支付服务费补贴，公司还将承担政府的平台建设、云数据建设、话务和指

挥平台的运营、日间照料中心运营、健康养老方案的设计等项目，这些付费项目都将为公司的收入做

出积极贡献。

（3）随着公司业务的拓展及服务地区的增加，公司的用户数量将不断增加，从而积极推动各地

养老项目的落地实施，形成区域性标杆效应以及公司发展的良性循环。

安康通未来三年盈利预测情况与历史业绩情况出现差异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三胞集团完成对安

康通的收购后对安康通的商业模式进行了调整，但该等调整的效果尚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才能显

现，虽然安康通的部分业务指标有所改善，但尚未完全反映到历史期财务报表中。

2、三胞国际未来盈利预测与历史业绩差异情况

三胞国际为控股公司， 本身无实质业务经营， 其主要经营资产和业务主体为间接全资持有的

Natali。 三胞国际于2014年4月成立，2014年11月完成对Natali的收购，2014年当年纳入三胞国际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Natali的收入和利润只有一个月，并且根据收购合同，三胞国际在2014年承担了部

分一次性收购费用约1500万元，导致其2014年度亏损。 2015年度为三胞国际完成对Natali收购后的

第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本次盈利预测假设Natali收购Nursing的交易按照预计进度完成， Natali（中国）借鉴并引进

Natali在以色列领先的医护经验， 整合并打通医疗护理服务全产业链的商业计划能按照预期实施。

未来，Nursing及Natali（中国）将在三胞国际整体中贡献较大比重的收入及业绩。

三胞国际未来的盈利预测是将Natali、Nursing以及Natali（中国）作为一个经营整体进行编制

的，与三胞国际历史年度财务报表的核算口径存在差异，由此导致盈利预测与历史报表数据存在较

大差异具有合理性。

3、齐鲁干细胞未来盈利预测与历史业绩差异情况

根据南京新百与银丰生物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银丰生物承诺，齐鲁干细胞2016年度、

2017年度、2018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21,000万元、27,300万

元、35,500万元。

齐鲁干细胞2013年、2014年以及2015年1-9月净利润分别为11,961.64万元，15,261.10万元，9,

207.86万元。 2014年实际实现净利润较2013年增长约27.58%。

对比上述数据，2016年齐鲁干细胞的承诺净利润21,000.00万元较之2014年齐鲁干细胞的净利

润复合增长率约为17.31%，2018年齐鲁干细胞的承诺净利润35,500.00万元较之2014年齐鲁干细胞

的净利润复合增长率约为23.50%，均低于齐鲁干细胞历史年度实现的27.58%的净利润增长率。

2014年至2018年全球干细胞储存行业规模的预计年均增长率约为20.65%，与2014年到2018年

齐鲁干细胞承诺净利润的复合增长率23.50%基本匹配。考虑到齐鲁干细胞目前所处的山东地区采集

脐带血的新生儿数量相对较少，随着山东地区脐带血采集渗透率的逐步提高，齐鲁干细胞有望实现

更快的业务增长。

综上，齐鲁干细未来的盈利预测与历史期业绩表现不存在显著差异，相关业绩预测具有合理性

和可行性。

4、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安康通未来三年盈利预测情况与历史业绩情况出现差异的原因

主要系安康通的商业模式调整效果尚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才能显现，相关差异具有合理性，未来

业绩实现具有可行性。 三胞国际未来的盈利预测是将Natali、Nursing以及Natali（中国）作为一个

经营整体进行编制的，与三胞国际历史年度财务报表的核算口径存在差异，由此导致盈利预测与历

史报表数据存在较大差异具有合理性，未来业绩实现具有可行性。 齐鲁干细未来的盈利预测与历史

期业绩表现不存在显著差异，相关业绩预测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未来业绩实现具有可行性。

（十六）预案披露，标的资产三胞国际子公司Seculife� Israel因涉嫌对消费者双重征税被提起总

额约人民币9,401,000元的集体诉讼。目前双方已经达成和解，地区法院已经裁定批准和解协议。请

补充披露：1、标的资产资公司对于可能承担赔偿义务的诉讼是否已充分计提预计负债；2、前述和解

协议的具体内容，及相关会计处理，相关公司是否存在资不抵债的破产风险及对标的资产的影响；3、

上市公司是否与交易对方对已经或可能发生的相关赔偿义务做有相关安排及其具体内容。请财务顾

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答复：

1、相关诉讼事项及财务影响

因为计算错误，Natali向客户收取了两倍的增值税 （包含在服务总价中）， 涉及客户数量约为

1000人，每个客户涉及金额约700谢克尔（折合人民币1150元）。发现相关错误后，Natali已将多征收

的增值税款全部予以退还，约700名客户认可了Natali的处理措施，没有参加集体诉讼。另有300名客

户签字提出了集体诉讼。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涉及的诉讼已经达成和解，和解的主要内容为：法院

裁定Natali赔偿客户共计16.8万谢克尔（约5万美金）。根据当事人约定和以色列法律，该裁定为终局

裁定。

Natali已在2015年二季度的报表中全额计提了预计负债17万谢克尔 （约5万美元）。 此外，

Natali已经支付相关法律费用约2.5万谢克尔（约7,400美元），该笔费用已经计入当期损益。

由于Natali的总资产超过1.2亿谢克尔，报告期内实现的年平均净利润为2300万谢克尔，本次计

提的赔偿金额仅为17万谢克尔，金额较小且已经全额计提了预计负债，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较小，

Natali不存在资不抵债的风险。

2、相关赔偿义务的安排

由于Natali已在2015年二季度的报表中全额计提了预计负债，并支付了相关法律费用，相关赔

付义务及费用对当期损益的影响已经体现至财务报表，且交易对手已经向上市公司全面披露了相关

事项，因此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交易双方未就相关赔偿义务作出其他安排。

3、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Seculife� Israel涉及的诉讼已经以色列法院裁定和解，按照双方

协议和以色列法律，该裁定为终局裁定。该诉讼金额较小且已经全额计提了预计负债，对公司财务状

况的影响较小，Natali不存在资不抵债的风险，交易双方未就相关赔偿义务作出其他安排。

（2）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会计师认为：标的资产三胞国际子公司SeculifeIsrael因涉嫌对消费者双重征税被提

起总额约人民币9,401,000元的集体诉讼的情况，Natali已在2015年9月的报表中全额计提了预计负

债，并支付了相关法律费用，相关赔付义务及费用对当期损益的影响已经体现至财务报表。

（十七）预案披露，标的资产三胞国际及所属子公司有多笔对外担保，请补充披露：1、对外担保

及相关的被担保债务的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担保范围、担保期限、截至目前被担保人尚未偿还的

债务金额等信息；2、公司与交易对方是否对前述担保做有解除等具体安排，若有，请说明具体安排，

若无，请对相关债务到期公司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做重大风险提示，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答复：

1、对外担保有关情况

三胞国际子公司Natali、Sanpower� Singapore及Sanpower� Lifecare涉及的股权抵押担保均

用于Sanpower� Lifecare收购Natali的1亿谢克尔并购贷款， 担保范围为融资合同中的所有债务，包

括贷款本金、利息、相关财务费用及可能产生的解决纠纷的费用，担保的期限为2015年10月8日起6

年。 截至2015年末，被担保人尚未偿还的债务本金为9,667万新谢克尔（约15,560万元）。

三胞国际子公司Natali� Emergency� Services及Seculife� Israel涉及的股权抵押担保均用于总

额为5000万谢克尔运营资金循环贷款，担保范围为融资合同中的所有债务，包括贷款本金、利息、相

关财务费用及可能产生的解决纠纷的费用，担保期限为2015年10月8日起1年。 截至2015年末，被担

保人尚未偿还的债务本金约为3000万新谢克尔（约4,800万元）。

2、担保解除安排

三胞国际子公司涉及的上述担保的借款人均为三胞国际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资金主要用于企

业并购和日常经营，不存在三胞国际及其子公司向其他第三方进行对外担保的情形。 考虑到三胞国

际及其子公司的担保性质，本次交易没有安排解除相关担保的具体措施。 针对相关担保可能引致的

相关风险，上市公司补充披露了风险提示如下：

截至 2015年9月 30日 ， 三胞国际的全资子公司Natali、Natali� Emergency� Servervices、

Sanpower� Singapore� Pte.� Ltd、Sanpower� Lifecare、Seculife� Israel因从以色列国民银行（Bank�

Leumi� LeIsrael� B.M） 取得贷款而将三胞国际旗下全资持有的部分资产抵/质押给以色列国民银

行。 虽然本公司不需为该等借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如果三胞国际旗下的相关借款人不能如期足

额偿还有关债务，则本公司可能需要对其予以救助。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关注因三胞国际不能偿债可

能对本公司造成的流动性风险。

3、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已经准确完整披露了三胞国际及所属子公司存在的担

保情况及被担保债务情况。 三胞国际子公司相关担保的借款人均为三胞国际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

资金主要用于企业并购和日常经营， 不存在三胞国际及其子公司向其他第三方进行对外担保的情

形。 考虑到三胞国际及其子公司的担保性质，本次交易没有安排解除相关担保的具体措施。

（2）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会计师认为：对于标的资产三胞国际及所属子公司有多笔对外担保的情况，我们已与

企业了解情况并核实了相关信息，对相关的借款及担保金额进行了确认。

（十八）预案披露，齐鲁干细胞最近一期净利润较上年度有所下降，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较

上年度有所下降，请补充披露净利润和现金流下降的原因，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答复：

报告期内，齐鲁干细胞的净利润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500.53 23,711.96 13,260.34

净利润 9,207.86 15,261.10 11,961.64

2015年1-9月，齐鲁干细胞的利润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有所下滑，主要系2015年为中国农

历的羊年，受民间传统影响，农历羊年的分娩量同比上一年度有较大幅度下降，2014年山东地区分娩

数量为1,389,800个，2015年山东地区分娩数量为972,860个。齐鲁干细胞的收入主要来自分娩孕妇

的脐带血存储，2015年山东地区分娩量下降造成齐鲁干细胞2015年1-9月的收入利润有所下滑。

齐鲁干细胞预计在2015年羊年出生水平下降后，2016年猴年有可能出现反弹；此外，受“全面二胎”

政策的推动，人口出生率有望在接下来几年达到较高水平，齐鲁干细胞的脐血存储收入预计将会保

持增长。

1、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齐鲁干细胞最近一期净利润较上年度有所下降，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较上年度有所下降主要系2015年为农历羊年，山东地区分娩量同比上一年度有较大幅度下

降，具有合理性。

（2）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会计师认为：齐鲁干细胞最近一期净利润较上年度有所下降，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较上年度有所下降主要系2015年分娩量下降所致，具有合理性。

（十九）2015年11月，广州金鹏将标的资产部分股权转让给常州元康，此次交易实质为三胞集团

进行的员工股权激励，请补充说明公司对此次交易的具体会计处理方式，是否按照股权激励进行会

计处理，公司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股份支付或其他会计准则规定。 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答复：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4条》的相关规定，企业集团（由母公司和其全部子公司构成）内发

生的股份支付交易，应当按照以下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1） 结算企业以其本身权益工具结算的， 应当将该股份支付交易作为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处

理；除此之外，应当作为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

结算企业是接受服务企业的投资者的，应当按照授予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或应承担负债的公

允价值确认为对接受服务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同时确认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或负债。

（2）接受服务企业没有结算义务或授予本企业职工的是其本身权益工具的，应当将该股份支付

交易作为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接受服务企业具有结算义务且授予本企业职工的是企业集团内

其他企业权益工具的，应当将该股份支付交易作为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

常州元康现有的21名合伙人均为三胞集团管理层员工，非标的公司和南京新百员工，也不为标

的资产和南京新百提供服务。标的公司和上市公司既非结算企业，也非接受服务企业，故不应作为股

份支付处理，也不应确认股份支付成本。 如果涉及股份支付，相关成本应在三胞集团层面核算。

1、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常州元康现有的21名合伙人均为三胞集团管理层员工，非标的公

司和南京新百员工，也不为标的资产和南京新百提供服务。标的公司和上市公司既非结算企业，也非

接受服务企业，故不应作为股份支付处理，也不应确认股份支付成本。广州金鹏将标的资产部分股权

转让给常州元康的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会计师认为：广州金鹏将标的资产部分股权转让给常州元康，依据《企业会计准则解

释第4条》的相关规定，常州元康的现有合伙人与标的资产和南京新百不存在股份支付的情况。

（二十）请公司补充披露三项标的资产子公司两年一期财务数据。

答复：

1、安康通的子公司财务数据

截至2015年9月30日，安康通合并范围内共有5家子公司，股权结构图如下：

（1）上海互联远程医学网络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互联” ）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9月30日或2015年1至9

月

2014年12月31日或2014

年度

2013年12月31日或2013年

度

流动资产合计 151.63 334.11 129.60

非流动资产合计 213.47 153.55 153.91

资产总计 365.10 487.66 283.51

流动负债合计 220.63 285.60 298.98

非流动负债合计 - - -

负债总计 220.63 285.60 298.98

所有者权益 144.47 202.05 -15.47

营业收入 - - -

营业利润 -57.58 -90.37 -124.48

利润总额 -57.58 -90.37 -124.48

净利润 -57.58 -90.37 -124.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5.15 -98.31 -318.5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0.20 -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307.90 314.03

注： 安康通在合并层面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上海互联持有无锡安康通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因无相关需求，没有编制合并报表，因此上述报表为母公司报表。

（2）无锡安康通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9月30日或2015年

1至9月

2014年12月31日或

2014年度

2013年12月31日或2013

年度

流动资产合计 277.58 316.83 135.96

非流动资产合计 13.47 10.37 88.60

资产总计 291.06 327.20 224.56

流动负债合计 90.92 126.62 108.98

非流动负债合计 - - -

负债总计 90.92 126.62 108.98

所有者权益 200.14 200.58 115.58

营业收入 390.67 468.85 285.15

营业利润 17.70 103.49 81.94

利润总额 17.47 99.11 81.94

净利润 -0.45 85.00 81.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6 112.80 -10.3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4 -7.28 -0.7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

（3）上海金秋安泰呼叫服务系统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9月30日或2015年

1至9月

2014年12月31日或

2014年度

2013年12月31日或2013

年度

流动资产合计 689.00 604.22 682.86

非流动资产合计 86.37 47.44 13.50

资产总计 775.37 651.66 696.35

流动负债合计 587.48 118.17 118.74

非流动负债合计 - - -

负债总计 587.48 118.17 118.74

所有者权益 187.89 533.50 577.61

营业收入 578.68 628.37 683.23

营业利润 -349.23 -41.59 14.68

利润总额 -345.60 -44.12 15.32

净利润 -345.60 -44.12 9.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7.06 -155.11 -26.8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49 -24.07 -2.4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

（4）北京通安康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9月30日或2015年

1至9月

2014年12月31日或

2014年度

2013年12月31日或2013

年度

流动资产合计 35.31 42.97 48.40

非流动资产合计 4.11 4.29 11.00

资产总计 39.42 47.26 59.40

流动负债合计 89.39 67.75 58.95

非流动负债合计 - - -

负债总计 89.39 67.75 58.95

所有者权益 -49.97 -20.50 0.45

营业收入 0.92 29.57 47.87

营业利润 -29.47 -20.83 -137.35

利润总额 -29.47 -20.94 -137.28

净利润 -29.47 -20.94 -137.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4 9.06 -56.8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70 -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

（5）南京金康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9月30日或2015年

1至9月

2014年12月31日或

2014年度

2013年12月31日或2013

年度

流动资产合计 860.95 495.87 481.87

非流动资产合计 34.20 45.90 132.56

资产总计 895.16 541.77 614.43

流动负债合计 216.94 46.96 38.76

非流动负债合计 - - -

负债总计 216.94 46.96 38.76

所有者权益 678.22 494.81 575.66

营业收入 618.86 385.46 494.11

营业利润 186.94 -80.58 2.22

利润总额 186.80 -80.85 2.18

净利润 183.40 -80.85 2.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6.85 143.73 -91.3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13 -8.35 -6.1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

2、三胞国际的子公司财务数据

三胞国际旗下共有16家子公司， 其中业务主要集中在Natali� (Company� for�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s� in� Israel)� Ltd� (以下简称“Natali� Emergency� Services” )，Health� Services�

in� Communities� and� Organizations� Ltd.� (以下简称“Sharap” )，Seculife� (04)� Ltd.� (以下简称

“Seculife� 04” )，Seculife� (08)� Ltd.� (以下简称“Seculife� 08” )，Seculife� Israel� Ltd.� (以下简称

“Seculife� Israel” )及Seculife� International� Ltd(以下简称“Seculife� International” )。 这六家公

司合计占三胞国际总收入的95%以上。 基于重要性原则，公司对上述六家公司的财务报表补充披露

如下：

（1）Natali� Emergency� Services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9月30日或2015年

1至9月

2014年12月31日或

2014年度

2013年12月31日或2013年

度

流动资产合计 7,108.77 3,995.24 3,386.71

非流动资产合计 5,479.92 4,700.08 5,046.43

资产总计 12,588.69 8,695.32 8,433.15

流动负债合计 8,919.03 5,991.12 7,364.71

非流动负债合计 1,014.54 909.11 1,029.03

负债总计 9,933.57 6,900.23 8,393.74

所有者权益 2,655.12 1,795.09 39.41

营业收入 13,370.99 19,229.16 21,759.36

营业利润 2,398.05 2,887.72 3,085.48

利润总额 2,398.05 2,887.72 3,115.30

净利润 1,643.88 2,002.49 2,558.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89.13 2,188.00 2,128.8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8.07 -1,116.92 -754.9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91.45 -252.69 -1,385.47

（2）Sharap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9月30日或2015年

1至9月

2014年12月31日或

2014年度

2013年12月31日或2013年

度

流动资产合计 409.67 429.81 658.74

非流动资产合计 120.16 129.14 143.96

资产总计 529.83 558.95 802.70

流动负债合计 86.11 89.23 105.80

非流动负债合计 25.74 18.07 11.72

负债总计 111.85 107.30 117.51

所有者权益 417.98 451.65 685.19

营业收入 1,248.54 1,254.26 1,349.61

营业利润 584.04 557.38 665.31

利润总额 586.10 557.38 665.31

净利润 432.47 407.03 494.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5.17 466.37 537.8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8 -12.17 2.1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6.12 -583.38 -355.02

（3）Seculife� 04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9月30日或2015年

1至9月

2014年12月31日或

2014年度

2013年12月31日或2013年

度

流动资产合计 195.04 133.69 141.12

非流动资产合计 - - -

资产总计 195.04 133.69 141.12

流动负债合计 9.39 3.14 16.69

非流动负债合计 - - -

负债总计 9.39 3.14 16.69

所有者权益 185.65 130.55 124.43

营业收入 200.45 257.19 312.06

营业利润 66.66 46.17 141.65

利润总额 66.97 34.50 141.65

净利润 50.15 21.67 106.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85 -5.33 4.7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

（4）Seculife� 08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9月30日或2015年

1至9月

2014年12月31日或

2014年度

2013年12月31日或2013年

度

流动资产合计 294.43 204.07 182.48

非流动资产合计 1.46 1.10 1.78

资产总计 295.88 205.17 184.26

流动负债合计 9.55 2.51 17.22

非流动负债合计 - - -

负债总计 9.55 2.51 17.22

所有者权益 286.33 202.65 167.04

营业收入 207.91 265.35 319.52

营业利润 103.79 98.01 213.90

利润总额 104.11 84.17 213.90

净利润 76.02 58.17 160.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7.91 14.33 225.7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36 -41.84 -64.2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

（5）Seculife� Israel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9月30日或2015年

1至9月

2014年12月31日或

2014年度

2013年12月31日或2013年

度

流动资产合计 1,873.54 1,092.91 956.6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448.82 1,260.21 1,656.70

资产总计 3,322.36 2,353.12 2,613.30

流动负债合计 2,607.26 1,396.73 1,805.10

非流动负债合计 344.12 341.37 374.19

负债总计 2,951.37 1,738.10 2,179.29

所有者权益 370.99 615.03 434.01

营业收入 5,305.55 6,906.70 7,170.16

营业利润 772.58 806.90 1,848.23

利润总额 772.58 473.20 1,851.43

净利润 547.06 255.35 1,396.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22.79 1,282.43 2,208.2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1.50 -249.85 -238.0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4.64 -883.57 -1,835.45

（6）Seculife� International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9月30日或2015年

1至9月

2014年12月31日或

2014年度

2013年12月31日或2013年

度

流动资产合计 1,988.79 1,861.42 1,602.03

非流动资产合计 2,514.41 2,321.83 2,921.64

资产总计 4,503.19 4,183.24 4,523.67

流动负债合计 1,718.48 1,345.36 1,745.99

非流动负债合计 344.12 341.37 374.19

负债总计 2,062.59 1,686.73 2,120.18

所有者权益 2,440.60 2,496.51 2,403.49

营业收入 5,989.41 7,862.94 8,279.60

营业利润 981.76 1,026.25 2,540.35

利润总额 981.76 642.72 2,543.54

净利润 709.26 378.20 1,926.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5.74 1,547.29 2,802.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6.10 -252.02 -274.2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10.67 -883.57 -1,906.46

（二十一）请补充披露本次交易三项标的资产以两种方法进行预估的结果，说明选择以收益法作为

最终预估方法的原因及其合理性。 请财务顾问和评估师发表意见。

答复：

依据相关行业的规范惯例，企业价值评估可以采用收益法、市场法、资产基础法三种方法。 收益

法是企业整体资产预期获利能力的量化与现值化，强调的是企业的整体预期盈利能力。 市场法是以

现实市场上的参照物来评价估值对象的现行公平市场价值，具有估值数据直接取材于市场，估值结

果说服力强的特点。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估计企业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企业价值的

思路。

收益法是指将被评估企业的预期未来收益依一定折现率资本化或折成现值以确定其价值的评

估方法。 收益法强调的是企业整体资产的预期盈利能力。

收益法的评估结果是企业整体资产预期获利能力的量化与现值化。在评估过程中不仅考虑了企

业账面资产的价值， 同时也考虑了企业账面上不存在但对企业未来收益有重大影响的资产或因素，

如企业拥有的专利、专有技术、稳定的客户资源、生产经营管理水平、产品生产和研发队伍等，在收益

法评估过程中，综合考虑了企业各盈利因素，反映了企业整体资产的预期盈利能力，因此预估中以收

益法作为预估方法。

由于本次标的资产的评估基准日尚未确定， 因此未能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由

于被评估单位行业的特殊性，本次预估未能在市场上交易过的企业中寻找到与被评估单位相类似的

交易案例，无法通过对其价值进行比较和调整修正得出被评估单位的价值，限制了采用市场法对被

评估单位进行评估。 因此在本次交易的预案阶段未能采用资产基础法、市场法进行评估。

综上所述，在本次交易中的预案阶段以收益法作为预估方法是合理的。

1、中介机构核查

（1）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由于本次标的资产的评估基准日尚未确定，因此未能采用资产基

础法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由于被评估单位行业的特殊性，本次评估无法在市场上交易过的企业中

寻找到与被评估单位相类似的交易案例，无法通过对其价值进行比较和调整修正得出被评估单位的

价值，限制了采用市场法对被评估单位进行评估。因此在本次交易的预案阶段未能采用资产基础法、

市场法进行评估，本次交易中的预案阶段以收益法作为预估方法具有合理性。

（2）评估师核查意见

本评估师认为，由于本次标的资产的评估基准日尚未确定，因此未能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标的资

产进行评估；由于被评估单位行业的特殊性，本次预估未能在市场上交易过的企业中寻找到与被评

估单位相类似的交易案例，无法通过对其价值进行比较和调整修正得出被评估单位的价值，限制了

采用市场法对被评估单位进行评估。 因此在本次交易的预案阶段未能采用资产基础法、市场法进行

评估。 综上所述，在本次交易中的预案阶段以收益法作为预估方法是合理的。

四、其他

（二十二）2016年1月6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向CO集团收购项目的有关议案，CO集团收购

项目与本次交易不互为条件， 若CO集团收购项目及本次交易成功实施， 则公司将拥有齐鲁干细胞

100%股权。 请公司说明若前述交易不能同时成功，公司的具体安排。 请财务顾问表意见。

答复：

按照齐鲁干细胞的公司章程第八条规定，齐鲁干细胞的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利

机关，行使如下权力：（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

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第十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

权。 第十三条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

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如果CO集团收购项目未能成功实施， 而本次交易成功实施， 公司将持有齐鲁干细胞76%的股

权，公司将按照齐鲁干细胞的章程规定行使股东权利。按照齐鲁干细胞的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可以对

齐鲁干细胞进行控制。

如果本次收购未能成功实施，而CO集团收购项目成功实施，则公司将间接持有齐鲁干细胞24%

的股权。 公司将按照齐鲁干细胞的章程规定，行使24%股权对应的股东权利。

1、中介机构核查

（1）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CO集团收购项目与本次交易相互独立，不互为条件，如果其中一

个项目未能成功实施，则上市公司通过另一个项目获得的相关股权将依据齐鲁干细胞公司章程的规

定行使股东权利。

（二十三）请补充披露未考虑配套融资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导致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具体变化；

补充披露两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化。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答复：

1、不考虑配套融资情况下的股权结构变化

在不考虑配套募集资金的情况下，上市公司仅向交易对手发行股份购买安康通84%股权、三胞

国际100%股权及齐鲁干细胞76%股权， 预计合计发行不超过317,033,844股。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

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三胞集团有限公司 259,251,567 31.31% 328,303,474 28.67%

银丰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 0.00% 96,722,192 8.45%

新余创立恒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0.00% 72,541,644 6.34%

上海金新实业有限公司 59,311,956 7.16% 59,311,956 5.18%

南京华美联合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44,658,856 5.39% 44,658,856 3.90%

南京商贸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41,320,000 4.99% 41,320,000 3.61%

南京加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5,584,964 4.23% 35,584,964 3.11%

南京中森泰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5,000,000 4.23% 35,000,000 3.06%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29,566,984 3.57% 29,566,984 2.58%

广州金鹏集团有限公司 - 0.00% 16,580,947 1.45%

常州三胞明塔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 0.00% 14,344,116 1.25%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3,860,671 1.67% 13,860,671 1.21%

其他（持股小于1%） 309,461,329 37.37% 787,795,804 31.20%

合计 828,016,327 100.00% 1,145,050,171 100.00%

本次交易前， 三胞集团、 中森泰富为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股294,251,567股， 持股比例合计

35.54%。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考虑配套融资因素，三胞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中森泰富、广州金鹏持股

数量合计为379,884,421股，持股比例合计为33.18%。

2、两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化

假设不考虑两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募集资金影响，两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股权结

构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三胞集团有限公司 259,251,567 31.31% 328,303,474 25.66%

Golden�Meditech�Stem�Cells�

(BVI)�Company�Limited

134,336,378 10.50%

银丰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 96,722,192 7.56%

新余创立恒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72,541,644 5.67%

上海金新实业有限公司 59,311,956 7.16% 59,311,956 4.64%

南京华美联合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44,658,856 5.39% 44,658,856 3.49%

南京商贸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41,320,000 4.99% 41,320,000 3.23%

南京加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5,584,964 4.23% 35,584,964 2.78%

南京中森泰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5,000,000 4.23% 35,000,000 2.7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29,566,984 3.57% 29,566,984 2.31%

广州金鹏集团有限公司 - 0.00% 16,580,947 1.30%

常州三胞明塔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 0.00% 14,344,116 1.12%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3,860,671 1.67% 13,860,671 1.08%

其他（持股小于1%） 309,461,329 37.37% 357,254,367 27.92%

合计 828,016,327 100.00% 1,279,386,549 100.00%

3、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已经完整准确的披露了两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上市

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化。

（二十四）请公司穿透披露交易对方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并核查是否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请公司明确说明交易对方之间的一致行动人关系；说明齐鲁干细胞股东

是否存在代持行为。 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答复：

1、交易对方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就交易对方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公司核查了各交易对方出具的股权控制结构图、抽查了直接或

间接持有交易对方权益的主体的章程、合伙协议等文件并通过企业信息查询网对直接或间接持有交

易对方权益的主体进行了查询，经核查，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各交易对方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穿透

追溯到最上层权益持有者）如下：

（1）三胞集团

序

号

股东 股东类别 股权穿透追溯情况

1 袁亚非 自然人股东

2 南京翔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法人股东 岳雷

（2）广州金鹏

序

号

股东 股东类别 股权穿透追溯情况

1 广东金鹏控股有限公司 法人股东 袁亚非、岳雷

（3）常州元康

序号 合伙人 合伙人类别 股权穿透追溯情况

1 毛静 普通合伙人 ---

2 邹衍 有限合伙人 ---

3 吴刚 有限合伙人 ---

4 施长云 有限合伙人 ---

5 檀加敏 有限合伙人 ---

6 巴晶 有限合伙人 ---

7 陈晓旸 有限合伙人 ---

8 田佑中 有限合伙人 ---

9 许平 有限合伙人 ---

10 岳雷 有限合伙人 ---

11 花贵侃 有限合伙人 ---

12 崔春兰 有限合伙人 ---

13 李旻 有限合伙人 ---

14 陆海波 有限合伙人 ---

15 商红军 有限合伙人 ---

16 王小辉 有限合伙人 ---

17 江晖 有限合伙人 ---

18 赖红 有限合伙人 ---

19 沙辰 有限合伙人 ---

20 胡雷永 有限合伙人 ---

21 李晶 有限合伙人 ----

（4）常州明塔

序号 合伙人 合伙人类别 股权穿透追溯情况

1 毛静 普通合伙人

2 施长云 有限合伙人

3 邹衍 有限合伙人

4 吴刚 有限合伙人

5 檀加敏 有限合伙人

6 巴晶 有限合伙人

7 陈晓旸 有限合伙人

8 田佑中 有限合伙人

9 许平 有限合伙人

10 岳雷 有限合伙人

11 花贵侃 有限合伙人

12 崔春兰 有限合伙人

13 李旻 有限合伙人

14 陆海波 有限合伙人

15 商红军 有限合伙人

16 王小辉 有限合伙人

17 江晖 有限合伙人

18 赖红 有限合伙人

19 沙辰 有限合伙人

20 胡雷永 有限合伙人

21 李晶 有限合伙人

（5）农银基金

序

号

合伙人 合伙人类别 股权穿透追溯情况

1 农银国联无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财政部、无锡市人民政府、无锡商业大厦大东方

股份有限公司 （系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大东方，证券代码600327，江苏无锡商业大厦

集团有限公司持股43.724%，系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为王均金。 ）

2 农银无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财政部

3 无锡国联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无锡市人民政府

4 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卜扬、张近东、孙为民

5 江苏雨润农产品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祝义财、吴学琴、高海国、刘勤勤、余刚、王晓岩、

冯斌、刘仁军、赵洪辉、王庆辉、颜江红、路一新、

陈军、王晓岩、俞越、高源、翁振杰、何玉柏、张

昕、雷万亚、贾根群、谷安东、卢俊、江津

6 上海熔盛船舶贸易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中国华荣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系香港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华荣能源” ，证券代码01101；第一

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张志熔）、张德璜、高强、丁

向阳、张翠兰

7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顾建清、顾萃、褚菊芬、周海燕、龚新度、周鸣江、

周海江、周耀庭、周文江、叶薇、戴月娥、顾金表、

虞秀凤、钱静、钱新宇、郭小兴、王竹倩、蒋锡高、

刘宏彪、戴敏君、周向东、蔡杰、陈坚刚、蒋雄伟、

周宏江、唐勇、徐信保、邵建明、王晓军、钟兰英、

胡浩、刘连红、闵杰、张雪茹、喻琼林、周敏君、杨

海娟、钱文华、金凯红、卓之敏、邓婉秋、王琼、蒋

国其、顾彩萍

8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系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宏图高科” ，证券代码600122；

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持股21.69�%， 系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为袁亚非。 ）

注:�宏图高科持有农银基金3.23%的合伙份额。

（6）东吴创投

序号 股东 股东类别 股权穿透追溯情况

1

东吴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法人股东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系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东吴证券” ，证

券代码601555；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股23.11%，系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为苏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7）力鼎资本

序号 合伙人 合伙人类别 股权穿透追溯情况

1

北京力鼎兴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普通合伙人 张学军、高凤勇、张一梅、伍朝阳

2 北京华源创智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厉冰

3 上海混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葛安喆、王萍、胡银妹、林民勇、葛卫东、王歆、

潘辉、葛贵兰、张健

4 上海胜福威热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马希骅、吴红心、吕海珍

5 绍兴柯桥博赡纺织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胡国琴、胡立婷

6 成都银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成都高新区财政局、成都市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

7 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黄俊烈

8 厦门珑耀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解居志、盛中华、张瑞敏、谭丽霞、杨传新、刁云

峰、李占国、周云杰、梁海山

9 上海东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伍朝阳、张一梅

10

宜信卓越财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

司

有限合伙人 田彦、唐宁

11 义乌惠商紫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小商品城” ，证券代

码600415；义乌市市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

股55.82%，系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义乌市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省

人民政府、教育部、义乌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义乌市水利学会、王晓姣、

李国文、沈正宁、徐锟、任文泽、金清、吴鲜晓、

张丽娟、骆光巧、何建、骆江峰、翁俊明、龚云

芳、吴希俊、王继承、宋幸芳、陈新民、陈航、吴

敬兴、赵红卫、朱裕忠、王爱华、龚向荣、吕小

平、楼建义、丁志民、蒋如亮、黄爱珍、胡建民、

陈东进、叶剑芳、虞云辉、吴孚斌、楼凤荷、冯国

建、郑碧香、张志刚、童海霞、朱金有、杨建芳、

黄克四、王树生、孟健花、庄淑霞、巫笑畅、冯

伟、陈剑、骆立强、徐友朋、项雪凤、吴海华、钟

振兴、陈力娟、吴玲芳、刘绍龙、南乐挺、王会

明、王会刚、黄国宝、金芙敏、厉文海、何云香、

许委委、朱裕忠、何小栋、宣卫东、陈杰明、钟振

兴、宗福勇、虞敷明、陈呈功、申振兵、庄淑霞、

洪信明、翁俊明、叶文静、何维凯、金燕君、朱履

刚、骆贤力、许建美、傅雄伟、赵玲娟、陈东进、

吴孚斌、任梦非、王小妹、龚秋玲、王卫平、冯丽

萍、季敬仁、张启禄、傅信心、陈巧玲、斯子福、

翁仙明、胡弘敏、杨艳芬、陈劲仙、罗其炉、范荷

仙、陈宝花、楼雪珍、陈天英、何仙，赵红卫、丁

有财，叶旭平、应新占、赵露、刘小玲，杨华，王

爱华、朱向红、何志强、贺建、蒋国英、朱雪雁、

张志刚、何细春、朱海锦、孙国华、何小栋、陈

芳、施余斌、丁美华、陈建芳、张桂仙、盛彪、宋

红仙、陈时林、胡水先、陶志强、王旭燕、詹丽、

黄志远、吴永正、严先蕾、石锦香、魏帅、丁丹

丹、赵恒恒、王甫永、吴光亮、骆一风、施余斌、

喻章吐、傅国平、鲍江泉、许冬兰、樊嘉铭、黄

选、刘卫东、吕钦、沈川、骆光辉、林小燕、张春

平、丁春平、蒋兰英、潘文瑶、刘静、陈华、顾美

华、岳东华、贾锦龙、龚向荣

12 北京紫荆华融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财政部、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理委员会、

盐城市人民政府、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系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小商品城” ，证券代码600415；义乌市市场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股55.82%，系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为义乌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李国文、沈正宁、徐锟、仁文泽

13

国泰元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泰元鑫海陆通达一号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

有限合伙人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秦宇斌、姚

跃、齐东超、王慧娟、李小真、孙青华、周明华、

吴少勋、石代丽、马淑芹、柳军、王福彬、史金

龙、张彦勇、安旭、刘德勤、隗洪涛、毛俊海、李

荣波、薛金强、迟恩孝、王喜清、谭明义、何丽

文、丁万娥、王炎芳、冯飞、陆佳倩、李山林、郭

荣、王树美、王宁、王秀贤、张志东、徐佳、张锦、

陈瑜、白新亮、徐朝霞、李正炎、祖梦凝

14 大连融汇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朱玉波、候秀凤

15

深圳市力鼎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力

鼎成长蓝筹并购基金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

有限合伙人

陈晓俊、董丽莹、冀延松、金国林、李新惠、邵旭

雯、盛发强、王锡飞、徐志宏、杨亚红、赵雅杰、

张捍东、伍朝阳、高凤勇、张学军

16 敖航 有限合伙人 ---

17 张静 有限合伙人 ---

18 吴希 有限合伙人 ---

19 苏珊 有限合伙人 ---

（8）赛领辅仁

序

号

合伙人 合伙人类别 股权穿透追溯情况

1 上海旗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崔君杰、刘剑、刘秀云、朱少丹

2 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朱文玉、朱成功、朱文臣、朱文亮、朱景升

3

上海赛领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有限合伙人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上汽集团” ，证券代码

600104；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持股74.3%，

系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系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中信证券” ，证券代码600030；香港

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股18.8%，系第一大

股东，根据2014年年报披露，中信证券不存在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剑、崔君杰、姜照柏、姜雷

（9）衡丹创投

序号 合伙人 合伙人类别 股权穿透追溯情况

1 上海衡盈屹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刘波涛、许良、刘笑盈

2 苏州衡赢真盛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刘笑盈、许良、

刘波涛、白莉惠、朱吉满、张泽贵、何伟、林旦、王海

光、赵亦斓、陈丽亚、王礼曼、楚健健、任元林、黄

锴、沈介良、王媛、贺正刚、杨素华、张云红

（10）赛领并购

序号 合伙人 合伙人类别 股权穿透追溯情况

1

旗德（上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普通合伙人 刘剑、崔君杰、董建敏、韩长印

2

上海赛领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上汽集团” ，证券代码

600104；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持股74.3%，系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系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中信证券” ，证券代码600030；香港中央

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股18.8%，系第一大股东；

根据2014年年报披露，中信证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刘剑、崔君杰、姜照柏、姜雷

3

上海正同德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有限合伙人

韩长印、董建敏、施丹、张业华、任聚才、景巧云、尹太

阳、喻铃、詹春涛、赵更新、赵同军、王岳、王二涛、徐长

宪、高海水、郭俊彦、贾重权、赵俊峰、胡宏昌、崔国杰、

张君、王国华、张建敏、桂爱平、吕鸿安

4 深圳市泰康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刘展栋、张风兰

5 上海迅力实业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陈清、王迅飙

（11）银丰生物

序

号

股东 股东类别 股权穿透追溯情况

1 山东银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股东

王伟、汤莉、刘旭、陈晨、王勇、张明明、王山、姜宏、郭

廓、左红斌、马筱青、于爽、宫静、吴顺华、王丽、李美

萱、赵晓阳、刘成建、李玉杰

（12）新余创立恒远

序

号

股东 股东类别 股权穿透追溯情况

1 王伟 自然人股东

（13）王伟、王山、沈柏均

自然人股东，不存在产权及控制关系。

2、关于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中，三胞集团系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广州金鹏系三胞集团全资孙公司；常州

明塔、常州元康的相关合伙人均任职于三胞集团，系三胞集团用于员工激励的平台。该等交易对方为

上市公司的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赛领辅仁、力鼎资本、农银基金、赛领并购、东吴创投、衡丹创投、银丰生物、新余创立恒远、

王伟、王山、沈柏均出具的《关于与南京新百不存在关联交易或关联关系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上述主体作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以及上市公司之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3、交易对方之间一致行动人关系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本办法所称一致行动，是指投资者通过协议、其他

安排，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一个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 ”

经核查，交易对方中，广州金鹏系三胞集团全资孙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常州明塔、常州元康的股

东均为毛静等自然人股东,为一致行动人；赛领辅仁及赛领并购持股份额最多的合伙人均为上海赛

领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分别持有赛领辅仁48.80%、 赛领并购66.667%的合伙份

额），赛领辅仁的普通合伙人上海旗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赛领并购的普通合伙人旗德（上

海）投资管理中心的普通合伙人均为上海旗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股东为刘剑），赛领辅仁与赛领

并购为一致行动人；银丰生物、新余创立恒远均系王伟控制的企业，王伟与王山系兄弟关系，为一致

行动人。

根据各交易对方出具的《关于与其他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的承诺函》，除上述

一致行动人关系外，各交易对方与其他交易对方之间均不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

4、齐鲁干细胞股东代持情况

根据银丰生物、新余创立恒远、王伟、王山、沈柏均出具的《关于资产权属的承诺函》，其各自拥

有齐鲁干细胞完整股权，不存在通过信托或委托持股等代持的情形。

5、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已经穿透披露交易对方的产权及控制关系；交易对方

中，广州金鹏、常州明塔、常州元康均为三胞集团的关联方，其中，广州金鹏构成三胞集团的一致行动

人；常州明塔、常州元康的股东均为毛静等自然人股东,为一致行动人；赛领辅仁及赛领并购持股份

额最多的合伙人均为上海赛领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分别持有赛领辅仁48.80%、赛

领并购66.667%的合伙份额），赛领辅仁的普通合伙人上海旗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赛领并

购的普通合伙人旗德（上海）投资管理中心的普通合伙人均为上海旗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股东为

刘剑），赛领辅仁与赛领并购为一致行动人；银丰生物、新余创立恒远均系王伟控制的企业，王伟与

王山系兄弟关系，为一致行动人。

除上述一致行动人关系外，各交易对方与其他交易对方之间均不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 齐鲁干

细胞的股东均拥有齐鲁干细胞完整的所有权，不存在通过信托或委托持股等代持的情形。

（2）律师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

（1）除三胞集团、广州金鹏、常州明塔、常州元康之外，各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2）广州金鹏系三胞集团全资孙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常州明塔、常州元康的股东均为毛静等自

然人股东,为一致行动人；赛领辅仁及赛领并购持股份额最多的合伙人均为上海赛领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赛领辅仁的普通合伙人上海旗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赛领并购的普

通合伙人旗德（上海）投资管理中心的普通合伙人均为上海旗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赛领辅仁与赛

领并购为一致行动人；银丰生物、新余创立恒远均系王伟控制的企业，王伟与王山系兄弟关系，为一

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各交易对方与其他交易对方之间均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3）银丰生物、新余创立恒远、王伟、王山、沈柏均持有齐鲁干细胞的股权不存在代持行为。

（二十五）2015年12月，赛领辅仁、力鼎资本、农银基金等六家财务投资人受让安康通股份，请公

司对照《重大资产重组办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说明上述交易对方股份锁定期安排是否符合规定。请

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答复：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特定对象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36个月内不得转让：

（一）特定对象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

（二）特定对象通过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取得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三）特定对象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时，对其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

个月。

赛领辅仁、力鼎资本、农银基金等六家财务投资人的锁定期安排如下，六家财务投资人因本次交

易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其名下之日起12个月内不以任何形式转让。若取得本次发

行的股份时，六家财务投资人持续拥有目标公司权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则六家财务投资人承诺因

本次交易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至六家财务投资人名下之日起36个月内不以任何

形式转让。

上述承诺的股份限售期届满后， 承诺人持有的南京新百非公开发行股份之上市交易或转让事

宜，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承诺人在锁定期内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

应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上述安排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

1、中介机构核查

（1）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中，赛领辅仁、力鼎资本、农银基金等六家财务投资人的

股份锁定安排符合《重大资产重组办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

相关修订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全文。

特此公告。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月26日

(上接B063版)


